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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推動點滴

期貨公會副理事長孫天山先生

談經紀業務的推動
撰文/謝美惠

綜
觀臺灣金融市場發展，我國股票交易

啟蒙甚早，在50年代時，加權股價指

數就已掛牌上市，但直至民國81年國外期貨

交易法頒布後，才正式將期貨交易納入金

融法規監管。86年3月期貨交易法公布，隔

年7月期交所推出第一項期貨商品--臺股期

貨契約，至108年國內期貨年交易量已逾兩

億六千餘萬口，市場熱絡程度可見一般。交

易人的身分涵蓋專業投資機構、國內外法人

及一般投資人，期貨交易已是臺灣金融市場

中不可或缺的一塊齒輪。

經紀業務委員會的奠基

期貨公會成立之初為推動期貨業的發

展，設立各委員會。初期依功能組成六個委

員會，其中「業務委員會」負責期貨業務的

推動與發展、「市場推廣委員會」則是負責

法規面開放與鬆綁建議事項，而後因應發展

為期貨單一公會， 92年12月調整委員會架

構，將「業務委員會」依業務別分為「經紀

業務」、「自營業務」、「顧問業務」及

「經理業務」四個委員會。

其中，經紀業務一向是期貨業發展重

心，經紀業務委員會也是公會討論議題最多

的委員會。本文特地專訪經紀業務委員會召

集人也是公會副理事長--群益期貨孫天山董

事長，與我們分享委員會歷年來推動的重要

事項。

孫天山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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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期貨 董事長
群益期貨(香港)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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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證券經紀部  副總經理
寶來證券自營部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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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及作業效能的提升

     保證金預收制度為我國期貨市場的特

色，因此提升交易人資金運用的效能一直是

經紀業務所關注的議題。民國95年至97年期

間，我國期貨市場陸續參考國外做法，引進

了幾項提升交易人資金運用效率的制度，例

如：將SPAN推行至交易人端、開放以有價

證券抵繳保證金、國內期貨契約當日沖銷減

收保證金…等，當時期交所與公會的分工大

致是期交所負責規劃制度，公會則著重在如

何讓期貨商與交易人約定清楚。那段期間，

透過委員會密集的討論，除了訂定自律規則

（SPAN自律規則、國內當沖自律規則、有

價證券抵繳自律規則）、風險預告書以外，

還研擬中英文版約定書參考範本給業者使

用，以利業務推動。    

早期客戶開戶或辦理各項變更作業，都

需要到期貨商的營業據點現場辦理，對交易

人甚為不便，因應科技的進步，確認客戶身

分、契約內容說明以及風險解說不再是只能

面對面進行，101年委員會率先提議開戶前

置作業由開戶經辦外出辦理，受託買賣業務

員在營業場所內同步視訊確認；104年再進

一步爭取開放以非當面方式辦理開戶、變更

基本資料、申請當沖交易減收保證金、申請

SPAN、申請使用API服務、申請使用語音或

網路出金、簽署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同意

書等。

強化風控與資安　保障雙方權益

 孫副理事長表示，因期貨商各自之風險

管理原則及做法不同，於行情劇烈變動時，

極易造成期貨商與交易人間的爭議。有鑑於

此，期貨商提議統一風控規範。100年公會

成立「風險控管十大建設專案小組」研擬相

關內容，與期交所溝通，完成了風控專案決

議事項，並獲得主管機關的支持。風控專案

決議事項之後分別訂定於公會自律規範及期

交所相關函文，於102年7月起全面實施，自

此有統一的名詞及計算公式，開戶徵信作

業、盤中及盤後風險控管措施有了一致性的

做法，有助於期貨商業務執行及減少與交易

人的爭議。此後，當期交所推出新商品、新

制度時，委員會也會再適時的對風控制度進

行滾動式檢討。

此外，現今電子交易已成為全世界金融

市場主流，資訊的安全及維護與交易平台的

穩定性皆至關重要，對此孫副理事長認為，

期貨商應每年固定提撥盈餘一定比例作為資

訊技術的預算，用來強化系統安全及效能與

提升資訊人員專業能力，保障期貨商與交易

人雙方的權益。

爭取法人參與 擴大業務規模

回憶起剛進入期貨業的情景，孫副理事

長說，當時正逢SARS疫情肆虐，國內外投

資人對於我國金融市場展望悲觀，金融交易

活動大幅停滯。為爭取法人從事積極從事國

內期貨交易，經紀業務委員會向主管機關提

出了幾項建議。

例如建議開放外國人以開立綜合帳戶

方式從事國內期貨交易，提高外資客戶參

與我國期貨市場的意願，於95年得到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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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同意；還有因應主管機關96年同意開

放期貨商可以接受特定法人客戶授權委託

（CD單），公會也訂定了相關自律規則；

又例如在兼顧安全性與交易效率前提下，

委員會建議期交所開放電子式專屬線路下單

（DMA），便利國際投資機構進行交易，

協助期貨業者拓展海外市場等。

 談到近年積極推動的槓桿交易業務，孫

副理事長表示，將經紀受託買賣業務員成為

槓桿交易商的通路，應是落實服務實體經濟

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做法。目前專營期貨

商的營業員已可轉介部分槓桿保證金契約，

正是經紀業務委員會爭取的成果，下一步則

是以開放轉介外幣保證金契約及增加證券商

通路為努力的目標。

不分彼此　國外交易限制鬆綁

當年針對期貨商從事國外期貨交易的方

式，同業有數次透過委員會的平台進行討論

與意見交流。106年主管機關終於開放具有

國外期貨交易所交易會員資格的本國期貨

商，可以接受其他期貨商的委託從事國外期

貨交易，讓國外交易方式的開放出現一道曙

光；107年開放本國期貨商可以直接複委託

國外期貨交易所結算會員進行交易並辦理結

算交割；108年再放寬本國期貨商得間接複

委託國外期貨商具有國外期貨交易所結算會

員資格之關聯公司，進行期貨交易並辦理結

算交割…等，讓期貨商從事國外交易的管道

有更多選擇。

另外，過去證券商、投信業有從事主管

機關依期交法第5條公告以外商品的交易需

求，無法委託期貨經紀商下單，為服務此類

專業機構投資人，經過委員會爭取放寬相關

規定，主管機關於106年放寬證券商、證投

信投顧事業期貨業、槓桿交易商及其他經核

准之機構，在符合法規前提下，期貨商得接

受其委託從事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國

外交易所期貨交易契約。

孫副理事長說，委員會的建議不能僅強

調業務開放的效益，同時也要預先規劃配套

措施，措施愈完備，開放機會就愈大。例如

建議放寬證券商從事國外期貨期貨交易的範

圍，包括放寬兼營期貨經紀商業務範圍與專

營期貨商相同、IB得從事非以臺股指數為標

的之國外期貨契約乙案，就是經過了多次溝

通，讓相關配套愈來愈完整，103年終獲主

管機關同意開放。

與時俱進 面對未來的挑戰

孫副理事長表示，經紀業務委員會提供

一個不分期貨商規模大小可以交流意見的平

台，委員會人才薈萃，每位委員對於經紀業

務有著最全面的認知；而年輕化的組織形態

更能夠掌握最接地氣的經濟潮流與社會脈

動，透過良性的溝通，共同為期貨市場帶來

更多元化的面向、注入更多的活水。

「改變需要時間，但是不能不改變，因

為趨勢就是這樣。」孫副理事長說：「過去

是如此，未來更是。」，唯有不斷地與時俱

進、共同進步，主管機關與期貨業者一同寫

下期貨交易的下一個美好篇章。 


